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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发人：朱桂林济气发〔2023〕1号

山东省气象局：

2022 年，济宁市气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严格落实省

气象局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“一规划两纲要”的工作部署，不断

创新工作机制，全面提升气象法治建设水平，为济宁气象事业高

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提升气象依法行政水平

深入贯彻落实《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

人职责规定》，市局党组书记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、协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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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办。通过党组会议、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、党小组学习等多种

方式，组织广大干部职工深入学习《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》、

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和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带头讲思

想、抓落实，围绕上级工作部署，结合部门实际，多次对气象法

治工作进行研究布置，定期听取落实进展情况汇报，全面履行气

象部门法定职责，扎实做好气象服务保障和社会管理工作，推动

气象工作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。

二、持续优化社会监管和行政许可工作

根据地方政府关于政务服务、营商环境、“互联网+监管”等

工作的部署，逐项梳理审批事项的实施清单、办事指南、服务手

册，及时推送监管数据，有效提升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管理平台、

山东省“互联网+监管”系统等 7个监管平台的及时率、覆盖率。

全面推行防雷安全监管“3+2”模式，及时更新完善防雷安全

重点单位信息库、执法人员信息库，制定年度检查计划，公示执

法人员名单和监督检查电话，不断加强对全国防雷减灾综合管理

服务平台的运行维护和应用管理。2022 年，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监

管平台登录率 97.81%，共检查防雷安全重点企业 767 家，对存在

防雷安全隐患的企业出具整改意见 41 份，相关企业均已整改完

毕。

三、深入推进行政执法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

严格执行“三项制度”，将执法监督关口前移，从源头上强化

执法监督工作，实现事后监督向事中事前全流程监督的转变。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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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将行政执法信息公开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，执法过程全过程记

录，做到全程留痕和可追溯。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要求，

完成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动态更新、抽查计划

上传、事项标签打标等工作。

制定本级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依法承接和发起部门联合检查

任务，与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、消防等部门，对烟花爆竹、危化

品等企业开展联合检查。根据公示的年度检查计划，对监管范围

内的防雷重点单位、升放气球资质企业和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

企业开展监督检查。检查工作结合疫情防控实际，采取实地核查

与线上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检查结果按照时间节点录入监管

平台并依法向社会公示。

四、落实普法责任，加强气象法治科普宣传

推进“八五”普法规划实施，全面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

法责任制，积极开展法律法规宣传和教育工作。一是“3·23”世

界气象日、“5·12”防灾减灾日、安全生产月等活动期间开展气

象法治宣传，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，对《山东省气象灾

害防御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进行宣传。同时，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

执法检查时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讲，实现执法办案的全员普法、

全程普法。二是精心组织部署“民法典宣传月”“宪法宣传周”等

活动，印发实施方案，明确任务分工，提倡做学习、遵守、维护

民法典的表率，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参与“中国普法”微信公众号

答题活动。通过民意“5”来听、民情书记团队携手联建社区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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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法典宣传进社区、进农村、进校园活动，积极宣传气象法律法

规知识，不断扩大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。

我单位在法治建设中取得一些成效的同时，工作中还存在气

象法治建设推进缺乏新思路、新方法，基层气象行政执法力量薄

弱，无法满足新时期气象行政执法工作的要求等问题，需要在下

一步的工作中切实加以解决。2023 年，我单位将以习近平法治思

想为指导，全面推进气象法治建设，不断提高依法履职、依法行

政水平，把法治建设全面融入各项气象业务工作，为全市经济社

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气象法治保障。

2023年 2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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